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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714][bookmark: _Toc14795][bookmark: _Toc20378]摘  要

[bookmark: _Toc18088]一、基本情况
为提升金马碧鸡广场及周边区域市容环境质量，改善市民生活环境，金碧街道办事处申请并实施了“金马碧鸡广场城市管理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经费”项目。根据《关于请予核拨金马碧鸡广场城市管理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经费的请示》（金处请〔2019〕46号）及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拨付金马碧鸡广场城市管理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经费的批复》（西政复〔2019〕130号）等文件，设立了金碧广场办综合整治管理经费项目。
项目预算资金总额为94.53万元，资金来源为本级财力安排，实际到位94.53万元，资金到位率100%，资金使用94.53万元，预算执行率100%。资金具体用于支付两个阶段的辅助性服务费用：
1.支付2024年1月22日至2024年4月30日期间的服务费用25.60万元；
2.支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采购的、2024年5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期间的服务费用68.93万元。
项目主要通过购买城市管理辅助性服务，聘请协勤人员对重点区域进行市容环境综合治理，具体包括街面秩序维护、占道经营整治、乱停乱放管理等工作，旨在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目标。
[bookmark: _Toc4434]二、绩效评价结论
2024年金碧广场办综合整治管理经费项目绩效评价得分90分，评价等级为“优”。
整体来看，项目依据充分：项目严格按照《金碧街道办事处“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实施办法》进行集体决策，并遵循《金碧街道办事处财务管理办法》及政府采购相关规定。
目标明确，服务方根据合同约定，派驻协勤人员31名，按东、中、西三个片区实行网格化管理。服务期间，严格依据《金碧综合行政执法队协勤人员考核办法》及《金碧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辅助性服务考评办法》进行日常管理、巡查与季度考核，确保了服务的有效交付。通过项目的实施，协勤人员有效开展了街面巡查、占道经营整治、非机动车停放管理、数字城管案件处置等工作，服务范围内的市容秩序得到有效维护，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各项服务内容。
管理制度健全，制定了完善的《金碧街道办事处财务管理办法》《金碧综合行政执法队协勤人员考核办法》等一系列业务与财务管理制度。项目执行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内部管理规定，合同、验收单、考核记录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
过程可控，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贵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的拨付具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财务监控机制健全，采取了必要的财务检查和对账措施，保障了资金的安全规范运行。
项目执行实际完成率、完成及时率、质量达标率均达到预期目标，有效保障了辖区重点区域的市容环境秩序。项目成本节约率为0，实际支出与预算基本一致，实现了对成本的精准控制。
社会效益突出，项目的实施有效提升了金碧街道的市容环境质量和城市管理效能，社会效益与履职效益显著。
服务对象满意，根据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汇总分析，社会公众和单位工作人员对项目整体实施效果的满意度较高。
3、 [bookmark: _Toc15937]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绩效目标设定不够科学，可衡量性不足
指标值设定过于宽泛，如“综合治理完成率”未分解为“占道经营整治率”“非机动车规范停放率”等具体可量化指标。缺乏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分级指标，未区分日常巡查覆盖率、问题处置率、复发控制率等，难以全面反映治理成效。
2.管理重心偏重于短期秩序维护
管理多集中于日常事务监督，缺乏针对复杂问题的协同处置预案、人员长效培训及基于绩效的激励机制，服务效果存在反弹风险。项目管理重心偏向短期秩序维护，对培育专业化、稳定化的管理力量及形成可持续管理模式缺乏长远规划与制度安排。
[bookmark: _Toc11928]四、建议
1.建议在下一预算周期，重构绩效指标
在保留必要过程指标基础上，大幅增加结果性、效益性指标权重。针对“乱停乱放”设置“重点区域泊位周转率”“市民规范停放调查得分”等笼统指标，分解为不同片区、问题类型的精细化目标。
2.深化公众参与，提升治理共识与满意度
建议推动跨部门协同治理，加强内部培训与沟通，面向工作人员开展绩效目标解读、沟通技巧培训，提升组织协同效率，提升项目可持续性，鼓励商户和居民共同参与，邀请大家当监督员、提意见。
[bookmark: _Toc24152]五、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无。
ii

i

[bookmark: _Toc23098]2024年金碧广场办综合整治管理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昆明市西山区财政局《关于开展西山区 2024年度项目支出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西财评绩〔2025〕16号），结合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绩〔2020〕11号）、中共昆明市西山区委、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西发〔2020〕3号）等文件的要求，云南谛祥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接受昆明市西山区财政局委托，于2025年8月至2025年10月对“2024年金碧广场办综合整治管理经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23775][bookmark: _Toc18223]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1393][bookmark: _Toc27397]（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9806]为持续提升金马碧鸡广场及周边区域的城市管理水平，巩固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成效，建立全国文明城市长效常态机制，根据《关于请予核拨金马碧鸡广场城市管理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经费的请示》（金处请〔2019〕46号）及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拨付金马碧鸡广场城市管理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经费的批复》（西政复〔2019〕130号）等文件，设立了金碧广场办综合整治管理经费项目。
本次评价该项目预算资金总额为94.53万元，资金来源为本级财力安排。资金分两部分用于支付城市管理辅助性服务费用：
1.支付2024年1月22日至2024年4月30日期间的服务费用25.60万元；
2.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程序，支付云南昆仑保安服务有限公司2024年5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期间的服务费用68.93万元。
项目旨在通过引入专业化协勤力量，加强对金马碧鸡广场等重点区域的市容秩序管理，有效处置占道经营、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维护街面环境，从而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二）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昆明市西山区财政局关于批复2024年部门预算的通知》（西财预〔2024〕8号），下达金碧广场办综合整治管理94.53万元，实际到位94.53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评价日，项目累计支出94.53万元，预算执行率100%。资金支付分两笔执行：
支付2024年1月22日至2024年4月30日城市管理辅助性服务费用25.60万元；
支付2024年5月至2025年4月购买城市管理辅助性服务费用68.93万元。
（3） [bookmark: _Toc6664][bookmark: _Toc21384]实施内容
[bookmark: _Toc16422]根据西政复〔2019〕130号关于同意拨付金马碧鸡广场城市管理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经费的批复、合同等相关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该项目由金碧街道办事处执法队负责实施及管理。根据办事处对金碧辖区重点区域市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部署及安排，项目资金用于支付两个阶段的辅助性服务费用：
1.前期服务（2024年1月22日—2024年4月30日）： 支付相关城市管理辅助性服务费用25.60万元。
2.政府购买服务期（2024年5月1日—2025年4月30日）： 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程序，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确定云南昆仑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为服务供应商，并签订《城市市容管理服务合同书》，合同金额68.93万元。服务方根据合同约定，派驻协勤人员对金碧辖区重点区域（如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市儿童医院周边等）实行网格化管理，开展街面秩序维护、占道经营整治、非机动车停放管理等具体工作。
[bookmark: _Toc8591]（四）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bookmark: _Hlk525314309]1.下达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情况
（1）绩效目标
根据西政复〔2019〕130号关于同意拨付金马碧鸡广场城市管理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经费的批复、合同等相关文件，街道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与保安公司签订辅助性城市管理服务合同，协助街道执法队对辖区城市管理市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增加执法力量，提高工作效率。
（2）绩效指标
表1 项目绩效目标申报绩效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买金碧广场协管员
	30人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金碧广场城市综合治理完成率
	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时限
	2024年1月至2025年4月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94.53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增强了执法力量，提高执法水平
	增强了执法力量，提高执法水平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区域整体环境，增强片区发展活力
	改善区域整体环境，增强片区发展活力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工作人员满意度
	≥95%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指标
	广场周边商铺、群众满意度
	≥95%


2.绩效评价调整后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情况
[bookmark: _Toc7130][bookmark: _Toc19159]根据西政复〔2019〕130号关于同意拨付金马碧鸡广场城市管理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经费的批复、合同等相关文件内容和要求，通过对绩效目标的分析，细化分解4个产出指标2个效益指标，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产出主要考核金碧广场协管员、城市综合治理完成率、任务完成时限、经济成本指标。
效益主要考核改善区域整体环境，增强片区发展活力、增强执法力量，提高了执法水平、单位工作人员满意度及周边商铺和群众满意度。
通过以上调整，绩效指标体系更契合公共服务项目特征，兼顾科学性、合理性与可比性，为后续年度评价和持续改进提供了量化依据和制度化参考。
[bookmark: _Toc8058]（五）组织管理情况
1.项目管理情况
金碧综合行政执法队成立了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实行网格化管理，明确职责与分工。领导层包括组长章敬先、副组长包月云以及成员段建平，确保工作高效推进。
金碧广场办综合整治管理经费项目主管部门为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金碧街道办事处，辅助单位为云南昆仑保安有限公司，负责项目前期、过程、验收等具体工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内控制度要求，对项目资金进行管理使用，加强项目跟踪监督，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2.资金管理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为了建立科学合理的资金管理程序，确保项目专项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制定了《金碧街道办事处财务管理办法（2022年修订版）》（金处发〔2022〕3号）、《金碧街道办事处贯彻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实施办法》。项目资金支出严格按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有关规定执行，依法设置了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确保账表相符、账账相符，保证账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两笔服务费用的支付均履行了完整的审批程序。
[bookmark: _Toc12713][bookmark: _Toc26824]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19325][bookmark: _Toc17233]（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的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围绕项目决策合理性、管理过程是否规范、产出目标是否完成以及效益目标是否实现等方面的内容，重点关注项目是否按时按质完工、是否产生预期效益、资金使用是否规范等。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运行和预算绩效管理，推动部门有效履职，优化资源配置和财政支出结构，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供支撑。
2.绩效评价对象和范围
（1）评价对象
根据项目立项、项目管理、资金管理、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对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金碧街道办事处、云南昆仑保安有限公司的实施管理情况进行评价。
（2）评价范围
2024年度。
[bookmark: _Toc28745][bookmark: _Toc2924]（二）绩效评价原则
1.公平性原则。公平公正是绩效评价工作的前提，坚持公平的原则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范的程序，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地反映。
2.客观性原则。绩效评价应当把考核标准与绩效目标联系起来，过程中应标准明确、方法科学、制度严格、态度认真，确保评价依据数据的客观准确，不同抽样点评价标准一致。
3.可行性原则。绩效评价标准应客观反映被评价单位的部门履职情况，评价的数据来源应具备客观性，评价标准应得到被评价单位的认可。
4.公开性原则。绩效评价过程中评价内容、评价标准、评价结果应对被评价单位公开，避免评价结论出现误判。
[bookmark: _Toc16570][bookmark: _Toc6375]（三）绩效评价依据
1.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
2.《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云财绩〔2020〕11号）；
3.《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昆发〔2019〕12号）；
4.《关于安排部署金碧辖区重点区域市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5.《关于同意拨付金马碧鸡广场城市管理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经费的批复》（西政复〔2019〕130号）；
6.其他项目相关资料。
[bookmark: _Toc4573][bookmark: _Toc14400]（四）绩效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主要采取的方法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最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等。结合本次绩效评价项目的具体情况，为确保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的真实可靠，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审阅自评相结合，对收集的相关基础资料、各种技术经济数据，在归集、整理、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项目特点确定评价方法。具体如下：
1.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采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和公众评判法等方法对项目的整体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包括将实际执行情况与计划绩效目标进行比较分析，在评价中综合分析政策执行外部环境、内部控制等因素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的影响，同时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和抽样调查等公众评判方法进行评价，实地了解预算资金执行情况，社会公众满意度情况。
2.评价方式
一是资料审阅。从被评价部门收集与项目预算、管理、绩效相关的评价数据，形成绩效评价的基础资料，并对基础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进行审阅。具体包括对各实施单位上报的自评报告进行认真审阅，核实各项目单位自评工作是否按要求完成，评价完成的效益和质量；收集绩效评价的基础数据，对项目实施单位填报的项目完成情况表、数据采集表、资金使用情况表进行审阅，对异常的资金使用通过实地调查、原始凭证查阅等进行核实；收集项目绩效的相关资料并结合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结果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评价。
二是沟通调查评价。绩效评价工作组根据分工，采用资料收集与数据填报、案卷研究、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组织开展实地评价。在绩效评价实施过程中，根据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设计数据收集表格收集评价数据、资料；同时发放调查问卷调查项目的公众满意度、管理人员意见以及评价相关的信息。
[bookmark: _Toc22344][bookmark: _Toc6718]（五）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体系
本次绩效评价，针对项目设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思路是：本次对项目的绩效评价从项目的设立、执行、产出及效果的全过程的绩效评价，一级指标即共性指标，反映项目评价的通用要素，适合所有的项目评价。即：投入、过程、产出、效果4个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根据项目自身特性进行细化，分解明确项目立项、资金落实、业务管理、财务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满意度7个二级指标，在此基础上细化分解为19个三级指标。
2.指标权重
本项目目前已实施完成，由于项目属于服务类型，主要侧重于过程、产出、最终效果阶段。投入指标权重为15%；过程指标权重为34%；产出指标权重为34%；效果指标权重为17%。
“投入”指标由“项目立项、资金落实”2个二级指标构成，同时将2个二级指标细化为5个三级指标。考核项目立项规范性、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资金到位率以及到位及时率。
“过程”指标由“业务管理、财务管理”2个二级指标构成，同时将2个二级指标分解为6个三级指标。主要考核业务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项目质量可控性、管理制度健全性、资金使用合规性、财务监控有效性。
“产出”指标由“项目产出”1个二级指标构成，同时将1个二级指标分解为5个三级指标，主要考核实际完成率、完成及时率、质量达标率、成本节约率。
“效益”指标由“项目效益、满意度”2个二级指标构成，同时将2个二级指标细化为4个三级指标，主要考核社会效益、履职效益、单位工作人员满意度、群众满意度。
[bookmark: _Toc81575277][bookmark: _Toc1067][bookmark: _Toc17837][bookmark: _Toc81575278][bookmark: _Toc11427721][bookmark: _Toc80023565]（六）绩效评价抽样
[bookmark: _Toc4085]本次2024年金碧广场办综合整治管理经费绩效评价采取100%抽样的方式，对项目进行核查。评价范围涵盖项目立项、资金拨付、合同签订、台账记录、巡查管理及问卷调查等环节，重点核查资金使用合规性、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及服务质量达标情况，确保评价结果的全面性与客观性。
[bookmark: _Toc6630]三、绩效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2081][bookmark: _Toc18661]（一）绩效评价综合结论
[bookmark: _Hlk525314439]2024年金碧广场办综合整治管理经费项目绩效评价得分90分，评价等级为“优”。一级指标具体得分情况详见下表：
表2 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bookmark: _Toc3631]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
	12
	80%

	过程
	34
	33
	97.06%

	产出
	34
	34
	100%

	效果
	17
	11
	64.71%

	合 计
	100
	90
	90%


整体来看，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规范，管理过程严格，资金使用合规，产出数量和质量均达到合同要求，有效补充了执法力量，改善了辖区市容环境。但在绩效目标设定的科学性和明确性、服务效果的长期可持续性以及效益目标的充分实现方面仍需加强。
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快速响应执法队员发现的乱停乱放问题，协调三家主要共享非机动车企业，引导市民在指定区域内规范停放，同时加大辅助人员的现场劝导力度，提升市民文明骑行意识。通过宣传引导，精细化、常态化监督指导，统一规划设置非机动车停放点位，目前该区域周边环境秩序得到有效缓解。鼓励社区居民、商家及患者参与市容环境监督，建立举报奖励机制，形成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金碧广场办综合整治管理经费使用具备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未发现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金碧街道办事处与云南昆仑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双方拟定了《城市市容管理服务合同书》。金碧街道办事处制定了《关于安排部署金碧辖区重点区域市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方案》《金碧综合行政执法队协勤人员考核办法》和金碧街道综合执法队制定《金碧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辅助性服务考评办法》，对重点任务及时序计划、保障措施、组织领导、资金保障、管理制度等内容进行了明确，并对年度工作任务进行细化分解。
[bookmark: _Toc29022]（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bookmark: _Hlk26007902][bookmark: _Hlk525314457]根据评价情况，2024年金碧广场办综合整治管理经费项目6项具体绩效指标均已完成。各指标完成情况详见下表：
表3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实现情况
	完成情况说明

	产出
	产出数量
	购买金碧广场协管员
	考核是否按合同约定数量（30人）配备协勤人员。
	已完成
	根据合同及服务确认材料，项目实际配备协勤人员31名（其中东片区13人、中片区6人、西片区12人），超出合同约定的30人，人员保障充分。

	产出
	产出质量
	金碧广场城市综合治理完成率
	考核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是否按合同及考核标准有效完成。
	已完成
	根据《季度考评结果汇总表》及日常巡查记录，服务质量符合《考评办法》要求，考核达标率为100%。

	产出
	产出时效
	任务完成时限
	考核服务是否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持续提供。
	已完成
	服务自2024年5月1日起按时启动，并在合同期内持续提供。

	产出
	产出成本
	经济成本指标
	考核项目实际成本是否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已完成
	项目实际支出为94.53万元，与全年预算金额一致。

	效益
	社会效益
	增强了执法力量，提高执法水平
	考核项目实施后补充执法力量的实际效果。
	已实现
	项目引入协勤力量后，有效补充了执法队伍，提升了城市管理覆盖面与效率。

	效益
	满意度
	社会公众及单位工作人员满意度
	考核社会公众和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对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
	已实现
	本次评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社会公众满意度为95%，单位工作人员满意度为75%。


[bookmark: _Toc1968][bookmark: _Toc4937]四、绩效评价情况分析
[bookmark: _Toc26709][bookmark: _Toc12798]（一）项目决策情况
[bookmark: _Toc21971]项目决策情况包括项目立项、资金落实两方面。该项满分为15分，评价得分12分，得分率80%。
1.项目立项
项目立项指标满分为9分，评价得分为6分。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规范。但绩效指标明确性方面存在不足，部分指标未完全细化量化，扣3分。
立项规范性满分2分，得分2分，得分率100%。金碧广场办综合整治管理经费符合《关于同意拨付金马碧鸡广场城市管理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经费的批复》西政复〔2019〕130号。采购程序规范性方面，项目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选取服务单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规范。
绩效目标合理性满分2分，得分2分，得分率100%。绩效目标符合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年度工作计划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满分5分，得分3分，得分率60%。绩效指标值部分是整体工作目标，时效指标设置为指标值100%，设置不科学。
2.资金落实
资金落实指标满分6分，评价得分6分。资金到位率及到位及时率100%。
项目资金测算根据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相适应。资金到位和及时率，金碧广场办综合整治管理经费94.53万元，实际到位资金94.53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资金使用率方面，实际支出资金94.53万元，资金使用率为100%。资金使用合规性方面，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bookmark: _Toc32188]（二）项目管理情况
[bookmark: _Toc3207]过程情况包括业务管理和财务管理两方面。该项满分为34分，评价得分33分，得分率97.06%。
1.业务管理
业务管理指标满分为16分，针对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项目质量可控性进行评价。此项综合评价得分为16分，得分率100%。
管理制度健全性满分5分，得分5分，得分率100%，项目具备《关于安排部署金碧辖区重点区域市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和《金碧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辅助性服务考评办法》《金碧综合行政执法队协勤人员考核办法》，对项目实施计划、资金筹措及使用计划等进行了明确。
制度执行有效性满分6分，得分5分，得分率83.33%，项目能够按照《关于安排部署金碧辖区重点区域市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和《金碧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辅助性服务考评办法》《金碧综合行政执法队协勤人员考核办法》等要求实施。
项目质量可控性满分5分，得分5分，得分率100%，项目按照《金碧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辅助性服务考评办法》第二、三条、《金碧综合行政执法队协勤人员考核办法》第四、五条、《服务质量检查记录表》《月度考核评分表》进行合理监督。
2.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指标满分为18分，针对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资金使用合规性和财务监控有效性进行评价。此项综合评价得分为18分，得分率100%。
为了建立科学合理的资金管理程序，确保项目专项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金碧街道制定了《金碧街道办事处财务管理办法（2022年修订版）》（金处发〔2022〕3号）、《金碧街道办事处贯彻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实施办法》第七条等。按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有关规定，依法设置了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确保账表相符、账账相符，保证账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
[bookmark: _Toc28950]（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产出情况包括产出时效、产出质量、成本节约率三个方面。该项满分为34分，得分34分，得分率100%。
1.产出时效
产出数量指标满分为18分，针对项目实际完成率、完成及时率进行评价。此项综合评价得分为18分，得分率100%。
实际完成率满分9分，得分9分，得分率100%，有《协勤人员花名册》（东片区13人、中片区6人、西片区12人）、《月度考勤汇总表》《服务区域覆盖情况报告》，服务人员按合同要求全部到位，服务范围覆盖辖区重点区域。
完成及时率满分9分，得分9分，得分率100%，有对应的《日常巡查记录表》《数字城管案件处置时效统计表》《重大活动保障工作记录》，服务按时提供，无重大延误情况。
2.产出质量、成本
产出质量指标满分为16分，针对质量达标率、成本节约率进行评价。此项综合评价得分为16分，得分率100%。
质量达标率满分8分，得分8分，得分率100%，有《季度考评结果汇总表》《服务质量达标统计表》《协勤人员考核等次评定结果》，服务质量符合合同约定标准，考核达标。
成本节约率满分8分，得分8分，得分率100%，有《项目支出决算表》《预算执行情况对比分析表》，实际支出与预算一致。
[bookmark: _Toc1829][bookmark: _Toc8841]（四）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效益情况包括项目效益和满意度两个方面。该项满分为17分，评价得分11分，得分率64.71%。
1.项目效益
项目效益指标满分为12分，针对社会效益、履职效益进行评价。此项综合评价得分为7分，得分率58.33%。
2.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分值5分，得分4分，得分率80%。社会公众满意度为75%，未完全达到≥95%的目标，反映出内部管理和沟通机制有待加强。但单位工作人员满意度为100%，达到目标值。
通过对单位工作人员及群众发放调查问卷，了解社会群众的满意程度，本次绩效评价共发放问卷60份，收回有效问卷60份，满意问卷50份，满意度为83.33%。
[bookmark: _Toc27555][bookmark: _Toc4118]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无。
[bookmark: _Toc20375][bookmark: _Toc24292][bookmark: _Toc6890][bookmark: _Toc19045][bookmark: _Toc30571][bookmark: _Toc25742923]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绩效目标设定不够科学，可衡量性不足
指标值设定过于宽泛，如“综合治理完成率”未分解为“占道经营整治率”“非机动车规范停放率”等具体可量化指标。缺乏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分级指标，未区分日常巡查覆盖率、问题处置率、复发控制率等，难以全面反映治理成效。
（二）管理重心偏重于短期秩序维护
管理多集中于日常事务监督，缺乏针对复杂问题的协同处置预案、人员长效培训及基于绩效的激励机制，服务效果存在反弹风险。项目管理重心偏向短期秩序维护，对培育专业化、稳定化的管理力量及形成可持续管理模式缺乏长远规划与制度安排。
[bookmark: _Toc27664][bookmark: _Toc16101]七、建议
[bookmark: _Toc30921][bookmark: _Hlk525314575]（一）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
推行精准化目标设定，在项目策划阶段，将总体目标科学分解为如“占道经营减少率”“案件处置及时率”等清晰、可衡量的具体指标。建立“片区差异化”考核机制：针对东、中、西片区不同治理难点，设置差异化目标值。
（二）深化公众参与，提升治理共识与满意度
建议推动跨部门协同治理，加强内部培训与沟通，面向工作人员开展绩效目标解读、沟通技巧培训，提升组织协同效率，提升项目可持续性，鼓励商户和居民共同参与，邀请大家当监督员、提意见。
[bookmark: _Toc28976]八、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无。


附件：1.绩效目标申报表
[bookmark: _Hlk527019547]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3.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表
[bookmark: _Hlk527019673]4.调查问卷结果汇总表
5.绩效评价报告意见反馈表（财政局）
6.绩效评价报告意见反馈表（项目实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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